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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提存款受领通知书

魏 景 龙 （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132629197205213535）

马 玉 芹 （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132629197801123720）：

鉴于公证申请人翁牛特旗亿合公镇人民政

府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七日根据亿合公镇人民政府

亿政发〔2023〕70号《关于马玉芹信访事项的答复

意见》，将你夫妻二人应领取的占地补偿款人民币

贰万柒仟肆佰陆拾陆元陆角捌分（￥27，466.68

元）提存于我处。请你二人于2029年2月6日前

（即提存之日起五年内），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共同

到我处领取上述款项。若你二人未在期限内领取

提存款，该提存款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。

地址：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行政办

公区4号楼一楼公证处

联系人：林雨涵

电话：0476-6322296

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公证处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声明

呼和浩特市金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现作出如下声

明：

原土地使用者内蒙古邮电房地产公司（土地

证号：内蒙古国用2003字第00274号），项目位于：

东至养鱼池西巷，南至呼市玉泉区水电安装公司，

西至土路过道，北至土路过道，现状实测建设用地

面积（呼和浩特2000坐标系）7155.166平方米（合

10.7327亩），总建筑面积4492.26平方米，使用权

类型为为划拨，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，现状用途为

仓储及住宅，使用中。通过内蒙古嘉德拍卖有限

责任公司，现受让主体为呼和浩特市金峰商贸有

限责任公司。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：上述内容真实有效，与事

实相符，不存在伪造、隐瞒、编造等情况。

监督电话：0471-3679764

呼和浩特市金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声明

呼和浩特市金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现作出如下声

明：

原土地使用者呼市玛钢厂（土地证号：呼郊

94字第00002534号；呼郊99字第03857号），该项

目位于：东至养鱼池西巷，南至内蒙古邮电房地产

宿舍，西至西菜园乡政府家属院，北至建设小区，

现状实测建设用地面积（呼和浩特2000坐标系）

16152.068 平方米（合 24.2281 亩），总建筑面积

11226.923平方米，原用途为企业及住宅，现状用

途为仓储，投入使用中，原呼和浩特市中宇玛钢有

限公司现已破产，经双方协议现受让主体为呼和

浩特市金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。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：上述内容真实有效，与事

实相符，不存在伪造、隐瞒、编造等情况。

监督电话：0471-3679764

呼和浩特市金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泰文、王从亮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回民区皓川文化工作室：

本委受理连宇琪（回劳人仲字〔2024〕142号）

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。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，

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十条的规

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

书。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，自本

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本委定

于 2024 年 5 月 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委仲裁庭

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府二号楼二楼220室）开庭

审理此案。请准时参加庭审，否则本委将依法缺

席裁决。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20日之

内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申请人具体仲裁请

求事项为：

连宇琪（回劳人仲字〔2024〕142号）：1、请求

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2023 年11月

工资2000元（11月工资3500元，已支付1500元）；

2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未订立书

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7853元（2023年9月

20日至2023年11月26日共7853元）；3、请求依法

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1850 元

（3700/月×0.5个月）；4、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

补缴申请人2023年8月20日至2024年11月26日

期间法定的社会保险。

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张学东、乌海市腾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白玉军、栗小伟、乌海市腾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

司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泰文、王从亮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马金彪、吕军丽、乌海市腾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泰文、王从亮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公告

泰文、王从亮：

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佳维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与你方之间《借款合同》纠纷一案。现

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、仲裁申请书副

本、仲裁答书、反请求申请书、选（指）定仲裁员声

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举证通

知书、仲裁风险提示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选（指）定仲

裁员声明书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后的10日内，逾

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。于公告送

达届满后的第15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

在乌海仲裁委员会（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

路49号）开庭审理此案，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

委领取裁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乌海仲裁委员会

2024年3月22日

■ 声明

内蒙古新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政

协合建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以东、新华大

街以北，丁香路30号新苑小区综合楼、住宅1、2号

楼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产权手续。如市面上出现登

记在内蒙古新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新苑小

区综合楼（产权号为：2009100992）、新苑小区1号

楼（产权证号为：2009100993）、新苑小区 2 号楼

（产权证号为：2009100994），均是虚假、伪造或已

经被不动产管理部门注销的，如发生法律责任与

后果由持有者负责。

内蒙古新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3月22日

■ 遗失声明

内蒙古会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150103MA7DQXB03J）财务章丢失，声

明作废。

王润锁，身份证号：150105194908273518，因

保管不慎，将医师执业证书丢失，证书编号：

199815110150105490827351，特此声明作废。

赛罕区御足宫足疗店将营业执照正本遗失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150105MA0ONYOM9Y，

声明作废。

奈曼旗段国军丢失土地产权证书一本，房屋

坐落：奈曼旗东明得胜商业楼第九间。土地产权

证号：152326009-19号，土地面积：56.00平方米，

特此声明。

扎兰屯市柴河镇心时悦尚烤吧（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2150783MA0NCMKY9E）食品经营许可

证副本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高浩生于2024年3月20日不慎遗失身份证，

证号：150104196210250050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王崟公职律师证丢失，工作证号：

11506201861083307，声明作废。

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鑫鑫泉兴大豆种

植 专 业 合 作 社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3150722591952758C）将公章、财务章丢失，声明

作废。

将呼和浩特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

具的万锦水云天6-504购房款收据遗失，收据号

5182429，交款人：奚世玉，金额：186715元，开票

日期：2020年8月23日，声明作废。

将呼和浩特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

具的万锦水云天6-504购房款收据遗失，收据号

3782522 ，交款人：奚世玉，金额：50000元，开 票

日期：2020年8月16日，声明作废。

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宁

车 辆 段 遗 失 特 种 设 备 使 用 登 记 证【锅 20 蒙

A3066（15）】，设备代码：12001076220140024，声

明作废。

包头市浦荣种养殖有限公司，财务专用章

丢失，印章编号：1502040035866，声明作废。

西电联合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

员 会 ，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，核 准 号:

J1910014565001，开户银行: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 司 呼 和 浩 特 锡 林 南 路 支 行 ，账 号:

8115601012400151677，声明作废。

呼和浩特盛荣食品配送服务有限公司，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91150104MA7E032W5X，

号 ：0602007709000049604 ，法 人 章 丢 失 ，声 明

作废。

2024年3月22日

清水河旭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12万吨/年高纯多晶硅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

建设项目：清水河旭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2

万吨/年高纯多晶硅项目

编制单位：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

建设地点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清水河经济

开发区内。

建设内容：年产 12 万吨高纯多晶硅，包括

盐酸解析、三氯氢硅合成、冷氢化、精馏、还原、

尾气回收、后处理、渣浆回收、工艺废气处理装

置等。

征求意见公众范围：项目周围5km范围

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链接：

https：//pan.baidu.com/s/17KkCGZni -

da8VPOXZo3Ouuw？pwd=9snx 提取码：9snx。

公示起止时间：于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

作日内。

联系人：刘先生

电话：0471-7987006

电子邮箱：liulg@risun.com

清水河旭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2024年3月22日

■ 拍卖公告

受委托，我公司将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 14 时

30分在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村信用联

社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资产，标的一：集宁区工

农路 53 号安泰小区 3 号（原地天泰宾馆）商业房

产，面积约：672.71 平方米，现状为出租中，起拍

价：16367017.00 元；标的二：集宁区二马路北侧

映山对面华驿酒店 1 栋及地下一层商业房产，

面积约：2468 平方米，现状为出租中，起拍价：

17344896.93 元；标的三：集宁区乌兰察布路南

侧、市政府西街西侧 3 栋一层、三层及地下一层

（现紫宸宾馆）商业房产，面积约：3070.06 平方

米，现状为闲置中，起拍价：15903168 元；标的

四：集宁区民建路96号1-5层房产（原草原假日

酒店）商业房产，面积约：4167.25 平方米，现状

为毛坯房闲置中，起拍价：28080526.79 元；标的

详情见评估报告或相关文件。

说明：1、拍卖标的物以现状拍卖。2、拍

卖标的展示地点：标的物所在地。3、拍卖标

的报名及展示时间：从即日起至 2024 年 3 月

29 日上午 12 时止。请扫描公告二维码关注

我 公 司 公 众 号 查 看 所 有 标 的 详 情 及 参 拍 须

知！

联系电话：18604888189

13488572202

内蒙古及时雨拍卖有限公司

2024年3月22日

公告法院■ 2024年3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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